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新北市青年全方位就業計畫
壹、緣起
新北市獨步全國首創推動新北市青年就業三箭計畫，自102年起針對本市年滿18歲至29歲初次尋職青年，推出「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提供就業輔導服務及尋職津貼。另針對非典型勞動青年於104年及108年陸續推出「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及「斜槓青年職能培力計畫」，協助非典青年轉銜正職工作或培力其專業職能，提供輔導培力津貼、職訓補助及轉正職獎勵金。新北市青年就業三箭計畫執行多年來亦獲得許多青年正面迴響。
勞動部於112年7月起推動「初次尋職青年穩定就業計畫」，對於待業3個月以上的初次尋職青年，提供尋職津貼及就業獎勵金。該計畫與本市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服務對象及補助內容大幅重疊，本市積極推動勞動部計畫且資源不重複挹注前提下，盤整本市青年就業計畫，期望提供本市青年更完整全面之就業服務。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下稱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資料顯示， 111年青年失業者平均失業周數為19.44週，其中長期失業者比率占10.67%，為避免青年長期失業、未來重返勞動力市場難度提高，甚至演變為怯志工作者。新北市將原有之「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及「斜槓青年職能培力計畫」整併為「新北市青年全方位就業計畫」，服務對象不僅限於初次尋職青年，更積極擴大範圍至長期失業或就業不穩定之青年，亦擴大職業訓練補助，強化青年專業職能，並對於原有非典型勞動青年及斜槓青年持續提供輔導支持。本計畫針對青年需求及參考職業心理測驗結果，擬定個別化的就業輔導計畫，透過職涯諮商、職場參訪、團體輔導、就促研習、徵才活動、推介就業等就業服務，並提供輔導津貼及成功轉業獎勵金，提供一致性尋職、輔導津貼及職業訓練補助，以協助青年找到理想的工作型態。

貳、目的
為協助新北市青年安心求職，培力專業職場技能，進而順利就業，特訂定此計畫。
參、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2、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肆、計畫內容
1、 服務對象：設籍或實際居住新北市，年滿18歲至29歲，未在學且具就業意願及有意參加職業訓練之本國籍青年，並符合下列尋職青年或非典型勞動青年資格條件之一：

(1) 尋職青年

1. 未就學、未就業，且失業期間連續達180日以上者。
2. 失業期間之計算以未有參加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紀錄之日起算(就學及服役期間不計)；惟失業期間有參加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未滿90日，不扣除投保期間，仍視為連續期間。
(2) 非典型勞動青年

1. 目前僅從事非典型工作或待業中且符合下列條件者之一者：
(1) 畢(肄)業後未就學，近2年內曾從事非典型工作合計90日以上:
01. 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稱之定期契約工作者。
02. 部分工時工作者（計時工作者）。

03. 與派遣業者簽定派遣契約之派遣工作者。

04. 參加政府短期就業專案或以工代賑計畫屬公法救助性質之工作。
(2) 畢(肄)業後未就學，近1年內曾運用網路數位平台、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接案3次以上工作者。
(3) 其他經就業服務處認定之非典型勞動者。 

2. 本計畫所稱典型工作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工作者:
(1) 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但不包括政治團體。
(2) 屬勞動基準法第9條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之工作。
(3) 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
(4) 非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所稱之派遣勞工者。
(3) 經其他機關(構)轉介至就業服務處，並經評估認定需要參加本計畫輔導者。
2、 補助內容
(1) 尋職青年
1. 參加本計畫並完成輔導服務，每次提供輔導津貼新臺幣（下同）5,000元，最多3次，最高15,000元。
2. 參加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自辦、委託辦理之職前、在職訓練課程參訓，於職業訓練結訓，得申請職業訓練補助，補助青年自行負擔之訓練學習費用，以申請1次為限，最高補助金額為15,000元。
(2) 非典型勞動青年
1. 參加本計畫並完成輔導服務，每次提供輔導津貼5,000元，最多3次，最高15,000元。

2. 參加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自辦、委託辦理之職前、在職訓練課程參訓，於職業訓練結訓，得申請職業訓練補助，補助青年自行負擔之訓練學習費用，以申請1次為限，最高補助金額為15,000元。

3. 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且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就業滿90日者，一次發給15,000元之成功轉業獎勵金。

3、 申請方式
(1) 電話預約：申請人可撥打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專線    　0800-091-580，由專人協助本計畫之預約服務。
(2) 網路預約：申請人可至新北市人力網網頁提出預約申請。

(3) 直接洽就業服務站（台）辦理：申請人可直接至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所屬之就業服務站（台）提出申請或預約。

4、 申請應備文件
(1) 申請人須備齊國民身分證、最高學歷畢（肄）業證書、役畢證明文件，至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所屬之就業服務站（台）提出申請及辦理求職登記。
(2) 非典型勞動青年須備齊從事非典型工作證明文件、現職工作契約書或從事平台經濟相關證明及其他資格認定所需文件。
(3) 非設籍於新北市者，須備齊居住於新北市之相關證明文件。
伍、就業輔導服務
1、 深度諮詢：運用個案工作技巧提供深度就業諮詢、就業市場資訊、職能盤點、輔導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增進溝通技巧及職場情緒管理等，以提升求職競爭力。
2、 職涯諮商：專業職涯諮商師以晤談方式，提供就業諮商、工作價值觀、資源運用、職涯規劃、履歷健診等內涵之討論，協助申請人排除就業障礙，增強就業動機與意願。
3、 團體輔導：專業講師運用團體工作技巧提供情緒支持、了解自身求職障礙、個人及他人求職歷程等，增進同儕互動，協助建立自信。
4、 職業訓練：藉由推介參加職業訓練，增進專業技能或學習第二專長或自行選擇參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自辦、委託辦理之職前、在職訓練課程。
5、 推介就業：針對申請人特質及專長，得推介適當工作職缺或提供市場工作機會，以促其適性就業。
6、 就業促進研習：提供勞動市場最新趨勢、職場參訪、認識共享經濟、職涯講座、建立正確的職場倫理與正向的工作態度，以及勞動權益相關法令知識等。
陸、津貼請領

1、 請領津貼及方式
(1) 輔導津貼請領
1. 第1次請領資格
向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台）提出計畫申請，經資格確定後，接受初步就業諮詢、進行職業心理測驗及講解，並經擬定「就業輔導計畫」後即可申請5,000元之津貼。
2. 第2次請領資格
經擬定「就業輔導計畫」後次日起30日內接受3次就業輔導服務(含1次推介就業)，始得申請第2次5,000元之津貼。
3. 第3次請領資格
於符合第2次請領資格後次日起30日內接受3次就業輔導服務(含1次推介就業)，始得申請第3次5,000元之津貼。
4. 申請人於參加計畫期間成功轉換典型工作，即自動終止本計畫輔導服務，完成當次輔導服務後就業者，可請領當次津貼；惟就業未滿14日離職，得於離職次日起5日內檢附離職文件返回就業服務站(台)，自當日起30日內重新接受3次就業輔導服務(含1次推介就業)，始得繼續請領後續津貼，最多以3次為限。
5. 申請津貼者應於符合請領資格且該服務階段期滿當日起算10日內，以掛號郵寄、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等方式，檢附津貼/獎補助申請書、領據、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等申請相關文件，向提供服務之就業服務站（台）申請津貼，逾期視同放棄該次津貼。
(2) 職業訓練補助請領
1. 參與本計畫之青年，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參訓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自辦、委託辦理之職前、在職訓練課程，青年可依職涯方向、就業興趣自行選擇訓練課程並於成功參訓後回報就服員，或由就服員進行推介，於職業訓練結訓後，始得申請職業訓練補助，以申請1次為限，最高補助15,000元。
2. 申請津貼者應於符合請領資格日(結訓日)起算10日內，以掛號郵寄、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等方式，檢附津貼/獎補助申請書、領據、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繳費收據及結訓證明文件，向提供服務之就業服務站（台）申請，逾期視同放棄該次補助。
(3) 成功轉業獎勵金請領
1. 參與本計畫之非典型勞動青年，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且連續受僱於同一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滿90日者，一次發給15,000元之成功轉業獎勵金。
2. 就業未滿90日，其連續就業期間重新計算；惟申請人仍須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才能符合請領資格。
3. 從事工作非為申請人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親屬所經營公司內之職務，且符合本計畫所稱典型工作。

4. 申請獎勵金者應於符合請領資格且該就業階段期滿之當日起算10日內，以掛號郵寄、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等方式，檢附津貼/獎補助申請書、領據、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轉正職佐證資料，向提供服務之就業服務站（台）申請獎勵金。

2、 撥款方式：輔導津貼、職業訓練補助及轉業獎勵金撥款按月統一辦理，於當月最後1日前提出申請者，將於次月底前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發給，以此類推。
3、 暫停事項：
(1) 於參加計畫期間如有其他非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如：重大傷病如住院治療、生產、服喪、服兵役、參與職業訓練等經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同意暫停之事由），致申請人無法繼續接受就業輔導服務，得向提供服務之就業服務站（台）提出暫停就業輔導服務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核可後，核准暫停就業輔導服務。
(2) 暫停事由結束後，申請人應於次一辦公日返回就業服務站(台)繼續安排就業輔導服務，暫停前後所領津貼次數合計最多以3次為限，但自申請日起算期間不得超過2年。
柒、其他注意事項
1、 申領本計畫各項津貼及獎補助應檢附文件不全者，經就業服務處通知後於7日內補正，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2、 無故不接受就業輔導服務者，或每次符合請領資格後30日內接受就業輔導服務未滿3次，或其他不符合、違反本計畫規定者，廢止其參加計畫資格，且不得再重新申請。
3、 參與本計畫之申請人如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參加，得評估終止服務，申請人如簽立終止服務同意書，就業服務站（台）自簽署日起終止提供就業輔導服務，並應將簽立之同意書送回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4、 符合資格條件者，僅得以尋職青年或非典型勞動青年資格條件分別申請本計畫1次，除經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同意「暫停」外，不得中斷，資格遭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廢止、自願終止後不得再以同資格條件重新申請。
5、 曾參與勞動部初次尋職青年穩定就業計畫者，若以尋職青年資格條件參加本計畫，不得請領輔導津貼，惟可請領職業訓練補助；若以非典型勞動青年資格條件參加本計畫，可請領輔導津貼、職業訓練補助及成功轉業獎勵金。
6、 曾申請參加本府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者，如符合非典型勞動青年資格而接受輔導者，不得請領輔導津貼，惟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參訓，得申請職業訓練補助；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得申請成功轉業獎勵金。
7、 曾以尋職青年資格申請參加本計畫者，如符合非典型勞動青年資格而接受輔導者，不得請領輔導津貼，惟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參訓，得申請職業訓練補助；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得申請成功轉業獎勵金。如前次已以尋職青年參訓並申請職業訓練補助者，不得再次申請職業訓練補助。
8、 本計畫之輔導津貼、職業訓練補助或成功轉業獎勵金，不得重複請領。
9、 青年以產業新尖兵計畫參訓者，不得申請本計畫職業訓練補助。
10、 本計畫各項津貼及獎補助不得與其他政府機關性質相同之補助津貼同時重複請領。
11、 曾參與本府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或斜槓青年職能培力計畫不得申請本計畫。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解釋辦理。
玖、本計畫修正公告後自113年3月1日起實施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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